重庆市荣昌区教育委员会

重庆市荣昌区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室

关于征求《2021—2022学年度办学水平督导评估办法、评估指标》建议意见的通知
各中小学、幼儿园，各学区、各督导责任区、区教委相关科室（中心）：
为进一步科学开展学校办学水平督导评估，有效落实全区教育重点工作，提高学校精细化管理水平，全面提升教育教学质量，请各单位按照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的相关要求，在《荣昌区2020—2021学年度学校办学水平督导评估办法》（荣教政发〔2020〕155号）、《荣昌区2020—2021学年度学校、学区、督导责任区督导评估指标》（荣教政发〔2020〕156号）文件的基础上，提出修改意见建议。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一、修改原则
坚持“科学性和全局性、重质量和促内涵、全面性和差异性”相统一的原则。
二、修改内容

1.针对上年度《评估办法》中的评估对象分组、评估方式、结果运用等内容进行增删。
2.针对上年度《评估指标》中的共性和个性指标的设置、加减分的设置等内容进行增删。
3.针对上年度《评估指标》中评估标准、分值设定、得分计算方式等内容进行增删。
4.针对上年度《评估指标》中的评估方式、信息来源等内容进行增删。
三、其他要求

1.各督导责任区、各学区采用座谈会等形式，组织辖区内学校进行广泛讨论、征求意见。
2.修改意见格式。采用“将××××内容，修改为××××，理由：××××”的格式。
3.报送方式和时间。修改意见请以直属学校、各学区（不含学校）、各督导责任区（含直属学校以外的学校）为单位于2021年10月15日前将纸质件和电子文档报区督导室张倩处，未按时报送的，视为无修改意见建议。

联系人及方式：张倩，46780306, 1207835849@qq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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